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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玉环市干江镇垟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决定，对玉环
市干江镇垟岭村新民小区房屋整体租赁进行公开招标，现
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玉环市干江镇垟岭村新民小区位于玉
环市干江镇垟岭村，总建筑面积约 2616平方米，共 7间 6
层。

二、经营要求：不得作为工业生产性用房或储存任何
危险性物品,不得从事其它被国家或当地政府明令禁止的行
业。

三、租赁期限：15年。

四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具
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；2.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五、投标报名：凡符合资格要求条件并有投标意向
者，请于2023年8月18日至2023年9月1日，每天上午8时
30分至11时30分，下午2时30分至5时00分，需持有效的
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 （原件及复印件） 和投标保证金
（50万元人民币）到玉环市干江镇垟岭村村部（联系人：汪
先生，电话：0576—87453200，13867638956）办理报名手
续。

六、租赁底价：每年42万元（人民币）。

七、评标办法：以明标形式采用多次报价方式进行招
标，并以报价最高者为承租者。

八、投标保证金说明：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直接转
为履约保证金（不计利息），如租赁金未按时缴清的，其投
标保证金将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。未中标的投标保证金在
开标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（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）。

九、租赁金说明：第一年租金于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一
次性缴清。第二年至第五年的租金均为租赁合同价，第六
年至第十年的租金均在租赁合同价的基础上增加 10%，第
十一年至第十五年的租金均在第十年的租赁价基础上增加

15%。每年的租赁金均须提前一个月缴清，合同履约保证金
在承租期满后一个月退还。

十、其他说明：本次招租房屋为集体性质住宅，承租
人须自行办理经营所需的所有手续，招租人仅尽配合义务
不承担任何责任。本次招标由招租人组织资格审查，其他
未尽事宜均以招租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内容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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